我校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推进工作各学院（部）座谈会时间段安排表

	序号
	时间段
	学院（部）
	备注

	1
	11月22日-11月26日
	文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、法学院、教育学部、外国语学院、国际文化教育学院
	11月19日（周五）前报送回执

	2
	11月29日-12月3日
	美术学院、音乐学院、体育与健康学院、职业技术师范学院、设计学院
	

	3
	12月6日-12月10日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
	


注：1.请上述各学院（部）根据社科处初步安排的时间段报送座谈会具体时间、地点和参与人员，填写《座谈会回执》（见附件2），提前一周将回执报送社科处科研科；为确保座谈会顺利开展，各学院（部）在报送回执时，应填报2个以上的会议时间，社科处将根据各学院（部）报送的活动时间进行统筹协调后，确定全校时间安排；2.安排在11月22日-11月26日时间段的学院（部）需在11月19日（周五）前报送回执。
